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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基因编辑应用于野生动物，基因编辑同时呈现双重身份:一是濒危野生动物个体或者物种的拯救者，二是

人类保护野生动物所遵循伦理准则的变革者。在此背景下，基因编辑野生动物与我国现行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呈

现出基因编辑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四个方面的冲击: 改变目标次序、改变分级依据、增加分类难度、挑战治理机

制。为落实生物安全原则，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做如下调整: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为首要目

标，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物单独归类，在生态环境部监管下推进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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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
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原理，并着重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
革。［1］( P3) 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原捷克斯洛
伐克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 ( Gustáv Husák )
时，在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提
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2］( P274)

法学理论学者曾指出: 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在传
统法律部门涌现出多样的新问题，同时推动着传
统法律部门吸收新的原则，形成新的机制，持续
向前发展。［3］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科学家的持续努
力下，以基因编辑为标志的生物技术取得重要突
破，凭借相关技术和理论发现，人类正在获得之
前从来没有过的能力，此种能力可以改变生命遗
传物质的变革、传播方式，影响到生命演进的基
本规律。［4］( P5)在这些进展中，2012 年科学家发现
基于 CＲISPＲ － Cas9 的基因编辑工具有开创性地
位，可以让生物体内源基因编辑更加安全、准确。
在此背景下，2018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
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以合成生物学、
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
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5］

一、基因编辑:拯救者与变革者
双重身份同时呈现

基因编辑 ( Gene Editing) ，又称基因组编辑
( Genome Editing) ，是对能够修改、删除、增加特
定目标基因组等生物工程技术的统称，并不包括
利用来自外源遗传物质的转基因技术( Genetical-
ly Modified) 。由于基因编辑指不利用外源遗传
物质、只修改或者增减生物内源基因，有生物工
程文献认为，基因编辑的生物风险与传统育种接
近，要显著低于转基因。［6］

(一)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个体或者物种的拯
救者

有研究者根据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其栖
息地的持续观察得出判断:气候变化是加速物种
灭绝的首要因素，多数野生动物会对气候变化做
出反应，此种反应并没有减弱其灭绝的风险，而
是相反地加速了野生动物的灭绝。气候变化带
来的物种灭绝在不断加速，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
不干预模式，预计在 2012 年起的 30 年内，地球栖
息物种数量将减少 40%。［7］与之不同，在此之前
我国学者多认为:人类活动的持续增加是引起物
种灭绝的直接原因，例如，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
污染、人类根据自身好恶的滥捕滥杀等活动直接
导致大量物种消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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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物种正在变得珍稀濒危，需要依
靠人类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繁衍。人类正在通
过两种范式来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

第一种范式是基因保护范式 ( Conservation
Gene Paradigm) ，指利用捕获或者人工繁育的野
生动物基因，原封不动地保存野生动物个体或物
种基因，以增加种群数量的方式减少灭绝的可能
性。［9］基因保护范式的优势在于完整地保护了物
种的全部基因，维护生物多样性。基因保护范式
的劣势在于没有解决物种濒临灭绝的原因，威胁
依然存在。以我国传统文化中凤凰的原型绿孔
雀为例，绿孔雀是中国原生物种，清代官帽上的
孔雀翎形象源自于绿孔雀，我国甘肃省敦煌市莫
高窟上壁画中也有绿孔雀。［10］由于栖息地减少和
自然繁育能力较低，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鸟类，2006 年绿孔雀的保护等级从“易危”升
为“濒危”。为了拯救绿孔雀，专家在野外找到死
亡绿孔雀的翅膀，利用基因技术解析绿孔雀基因
组，在此基础上启动人工繁育工作。［11］

第二种范式是基因干涉范式 ( Targeted Ge-
netic Intervention Paradigm) ，指找到引起物种消
失的野生动物基因，凭借基因编辑科技剔除这些
基因，或者修改基因的表达时间等，以增强适应
环境的能力为路径，让该物种可以免受气候变化
带来恶劣自然状况的影响。［12］基因干涉范式的优
势在于解决问题。多数物种灭绝的原因在于体
内基因无法适应外部环境，如果剔除这些基因以
精确地提高物种的生存能力，物种灭绝问题会很
快得到解决。基因干涉范式的劣势在于改变了
野生动物的基因，存在未知风险。以珊瑚保护为
例，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升高令大量无法承受高
温的红珊瑚等野生动物死亡，被称为珊瑚白化。
为保护红珊瑚及珊瑚礁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有
科学家尝试通过基于 CＲISPＲ － Cas9 的基因编辑
技术来剔除目标珊瑚基因内部控制温度的基因
组，以达到增加珊瑚耐高温能力的目的，该实验
获得积极成果，但是此种方法是增加还是降低生
物多样性，这引起了不小争议。［13］

鉴于争议的存在，经过编辑的耐高温珊瑚并
没有被放归自然，直接的原因是科学家应遵循风
险预防原则。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是其给出的
理由值得推敲。许多学者主张，应将野生动物领
域的基因编辑等同于农业领域的转基因育种，那
么需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技术上论证出其不会
造成更大的生物灾害，二是程序上获得政府或者

区域国际组织的批准，三是获得社会公众的道义
支持。［14］这种等同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农业
领域的生物多样性标准要显著低于野生动物保
护领域，基因编辑与转基因的生物风险也不相
同，等同的基础并不存在。

(二)人类保护野生动物所遵循伦理准则的
变革者

现代汉语中，伦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
准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的首要功能是由
集体主义的人类进行哲学讨论，并最终达成共同
的伦理准则。［15］( P2)人类活动要遵循法律、伦理等
社会规范，保护野生动物不能例外，也要受到伦
理准则的约束。多数文明反对任意驱使、杀戮野
生动物。中国古人较早地建立了关于野生动物
保护的伦理准则，并为伦理准则赋予了哲学内
涵: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 而来年无鱼; 焚薮而
田，岂不获得? 而来年无兽。”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技进步，野生动物
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态度也发
生深刻变化，现代生态伦理逐步兴起，部分学者
以动物个体为出发点，提出动物福利论、动物解
放论等。也有学者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主
张分类构建多元化的动物伦理体系，将互不干
扰、最小伤害、共同保护等作为人与动物关系的
伦理原则，“分类构建”是该伦理体系的核心。［16］

总体而言，人类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应
遵守何种伦理准则，全球范围内尚无统一的标
准，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致。但存在着诸理论共
同认可的两个属性，二者构成了现代人类保护野
生动物所遵循伦理准则的基础。将基因编辑应
用于野生动物，正在改变这两个属性的内涵。这
里通过对两属性所受影响的分析来呈现出基因
编辑作为变革者的身份特征。一是生命进化的
自然属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揭示“物种
起源”的同时，系统论证了“人类的由来”，回答出
了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17］该主张反映了在生命
起源以及进化过程中，自然拥有着主导地位。生
命进化的自然属性，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
点。生物学家将生命进化理解为: 生物体具备了
适应进化的遗传基础，而后在自然选择背景下发
生 DNA 变异。基因编辑正在试图动摇这一立
场，例如，据估算，最后一只长毛猛犸象大约在
3600 年前死亡，该物种由此灭绝。但 2015 年 3
月，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丘奇 ( George
Church) 和他的同事表示，将使用基于 CＲISP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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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将猛犸象的小耳朵、皮下脂肪、毛
发长度和颜色基因插入大象皮肤细胞的 DNA
中。如果这项研究顺利，将继续通过这种“去灭
绝”技术，可能会让猛犸象复活。尽管该计划还
没有实现，但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对猛犸象的
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18］二是生态系统的自
然属性。除了动物园的少量野生动物外，绝大部
分野生动物生活在远离人类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保护
野生动物，重要伦理价值在于不去破坏、打扰自
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所谓生态系统平衡，应由自
然界的野生动物们自行运行、维护。由于自然原
因造成的野生动物数的减少，即使是物种灭绝，
人类应该最低限度地干预。

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
的大地伦理学获得诸多支持，核心理念是“善待
自然”。利奥波德认为真正的文明是“人类与其
他动物、植物、土壤呈现出互为依存的合作状
态”。［19］利奥波德以文学作品的方式来宣传自己
的大地伦理学，其作品《沙乡年鉴》呼吁人们以谦
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以及野生动物。与利
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观点相近，美国科罗拉多州
立大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 Holmes Ｒol-
ston) 倡导环境伦理学。该理论主张:自然界自身
拥有客观价值，人类应服从于大自然的客观价
值。人类对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20］罗尔斯顿
在著作《哲学走向荒野》中分析了自然对人类的
生态价值，给出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理由。

将基因编辑应用于野生动物，忽视或者消除
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进化的能力，是以人为干
预的方式重构了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带给野生
动物的，除了生物安全风险外，还有生态系统中
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等。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基因
编辑成为常态，那么基因编辑也许会被视为“善
待自然”的一部分，为解决其中的冲突与疑惑，人
类需要调整自身伦理准则。

二、基因编辑野生动物与
我国现行法律之间的冲突

基因编辑野生动物，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已经给多国现行法律带来深远影响。就我
国而言，基因编辑野生动物，要受到《生物安全
法》从程序到实体两个方面的严格约束，基因编辑
活动与《生物安全法》之间并不存在制度张力。在
《生物安全法》之外，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缺乏

生物安全原则，基因编辑野生动物对我国现行法律
的冲击集中体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上，基因编
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冲击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 改变目标次序: 基因编辑改变了保护
对象

《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多目标立法。2022 年 9
月公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
承袭了 2016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后的立法
目标，立法目标分三个层次: 一是保护野生动物
并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二是维护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平衡;三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些
目标中，自 1988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起，
“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直是《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首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
领下，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新历史时
期。［21］( P3) 2016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将“维
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加为新的
立法目标，同时删除了原法律中“保护、发展和合
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表述。由此形成了现存
《野生动物保护法》三个层次的立法目标。“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层次的
立法目标，是对前面两层次目标的总结与提升，
也是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走绿色发展道路、可持续
发展之路的国情提出来的。总体而言，《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有两个: 一是野生动物个
体或者物种;二是生物多样性。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三个层次的立法目标
中，是有着先后顺序的，第一层次的目标是“保护
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也符合
该法的名称。将基因编辑应用于野生动物，带来
的问题是:经过基因编辑的野生动物是否被视为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 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核心焦点出现在何为“野生动物”概念上。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2 条和我国的野生动
物保护实践，只要在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内的动物均是野生动物。所以，直
接理解法律条文，即可认为由于在名录内经过基
因编辑的野生动物仍被视为《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保护对象。但这个回答是存在问题的，经过基
因编辑该野生动物的遗传物质已经发生改变，这
个意义上，基因编辑本身是对野生动物的破坏，
而这正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保护的。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是《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二层次的立法目标。基因编辑“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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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物种、“创造”出自然界原来没有的生物，这
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还是降低了生物多样性?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核心焦点出现在何为“生物
多样性”概念上。《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不是为落
实《生物多样性公约》而专门制定的，条文中没有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缔约国，应将该公约中的“生物多样性”概念作为
我国法律的一部分来理解。《生物多样性公约》
明确: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于现存 ( liv-
ing) 生物体中的变异性( variability) ，这些来源包
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
生态综合体; 也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根据这个概念，经过基因编辑“创
造”出来的动物放归自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但
此种增加并非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维护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平衡”立法目标所支持的。

(二)改变分级依据:基因编辑将冲击现有的
分级标准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
级保护，这里的“类”主要是分为陆生野生动物、
水生野生动物两大类，这里的“级”主要指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省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动物①等。对野生动
物分级保护，并不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首
创，1900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雷斯法》采用了根据
物种濒危状况等进行分级限制州际贸易的立法
思路。1973 年 3 月，80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签订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②设置有附录 I、附录 II、附录 III，将野生动
物依据物种濒危状况分级限制或者禁止国际贸
易。根据物种濒危状况进行分级，这是由保护濒
危物种免于灭绝的状况决定的，这个分类标准获
得了国际认可。

《野生动物保护法》只明确了对野生动物分
级保护的程序规则，并没有明示出野生动物分级
保护的实体标准。实践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报
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关于我国野生动物
分级保护的实体标准通常被认为不是法律问题，
而是野生动物管理专业的问题，应由专家决策。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蒋志刚研究员曾指出，分
级标准应是一个系统而专业的体系，应从野生动
物资源的特征与野生动物管理的角度来着手，应

依据物种的濒危属性、特有属性、稀有属性、珍贵
属性以及管理属性五个方面来确定我国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物种的级别。［22］

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拯救濒危野生动物，
是对蒋志刚研究员所主张五个属性标准中的三
个标准的冲击。首先是濒危属性。基因编辑现
有两种范式应对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是采用
基因保护范式，以基因技术来直接增加该物种的
数量和种群; 二是采用基因干预范式，以基因编
辑直接针对濒危物种进行基因改造，以增强其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相关案例已经在第一部分
有所阐释。

其次是稀有属性。鉴于传染病是部分动物
数量迅速减少的原因，科学家正在尝试通过新方
式，即凭借基因编辑消除传染病来拯救濒危野生
动物。例如，夏威夷蜜旋木雀是世界上最稀有的
鸟类之一，主要生活在夏威夷高纬度的森林中，
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上升严重威胁到了这种鸟
类的生存。有研究人员根据现有的气候变化模
型预计:如果人类不采取切实措施干预，全部夏
威夷蜜旋木雀将在 21 世纪末消失。［23］在科学家
的帮助下，专业的鸟类保护人员首先通过基因工
程的方式编辑出对禽疟疾具有免疫力且无法传
播禽疟疾的夏威夷蜜旋木雀，然后将经过编辑的
该鸟以一定的密度散放在其经常栖息地的外围
区域附近，以阻止禽疟疾向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
鸟类传播，这种方式有效地减少了该鸟类传染病
的发生，实验总体上取得了成功。［27］

最后是珍贵属性。《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国家对珍贵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对“珍
贵”的标准文化色彩、主观色彩相对浓一些，主要
指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的收藏价值、传统药用价
值、狩猎价值 ( 战利品) 等。就这些属性内部而
言，稀有属性与珍贵属性应是共生关系，这是“物
以稀为贵”决定的，也是野生动物保护目标所要求
的。基因编辑可以短期增加濒危、稀有野生动物的
数量，也同样可以增加“珍贵”野生动物的数量。

(三)增加分类难度:经过基因编辑的野生动
物存在归类难题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管
理，这里的“类”指将野生动物分为野外种群、人
工繁育种群两大类。单纯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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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动物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参见《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8 年) 第 10 条第 5 款。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也被称为《华盛顿公约》，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这个分类并不严谨，因为人工繁育种群也可能生
活在野外，成为野外种群。我国法律进行此种分
类，蕴含着人工繁育种群并不进入野外种群的含
义，但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践中却经常发生
人工繁育成功后，部分种群放归野外的情形。例
如，我国专家认为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是大熊猫
人工繁育的最终目标。［25］经过基因编辑的野生动
物是否应按照人工繁育种群来管理，现行《野生
动物保护法》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目前呈现两
种对立的观点。

持支持纳入立场的观点认为: 第一，基因编
辑是人工繁育的新发展。从逻辑学来说，人工繁
育是自然繁育的对称，所有非自然途径的繁育活
动均应属于人工繁育。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
野生动物，这是人工繁育技术迈入基因时代的新
情况，将其纳入人工繁育类别进行管理顺理成
章。尽管我国法律、行政文件中没有将基因编辑
纳入人工繁育的要求，但在部分媒体对依靠基因
编辑技术拯救野生动物的报道中，将基因编辑技
术归类为人工繁育来报道。［25］第二，基因编辑与
人工繁育有着共同的分类。与人工繁育相同，基
因编辑可以分为公益性质和商业性质两类。
2016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后，对商业性人工
繁育野生动物，我国采取名录制管理。对于技术
成熟稳定的一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品种，可
参照畜牧学上的经济动物来管理。［26］如果将这些
规则同样适用于基因编辑并不存在问题，基于
此，应将基因编辑直接纳入人工繁育种群管理。

持反对纳入立场的观点认为: 第一，基因编
辑与人工繁育的生物安全风险不同。多数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的技术难度不高，饲养场的技术员
可以开展人工繁育。由于人工繁育并不创造新
的基因，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放归自然，是多
数学者、行政机关支持的。例如，2022 年 9 月，吉
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在延边自治州和龙市开展救
护野生动物放归活动，其中包括人工繁育的 3 只
河麂、收容救护的红隼 13 只与燕隼 4 只等。［27］通
常来说，人工繁育活动不存在生物安全风险。与
人工繁育不同，基因编辑人为地改变了该物种遗
传物质的结构或者表达时间，创造出自然界中从
来没有的新基因。一般认为，将此种基因直接扩
散到自然界存在着未知风险。关于基因编辑的
野生动物是否可以放归自然，我国法律没有明

确，部分欧盟国家持有谨慎态度。第二，基因编
辑与人工繁育的后代不同。一般认为，人工繁育
种群的后代与野外种群的后代，在基因特征方
面，总体上没有区别。例如，我国科研人员利用
线粒体 DNA 等现代生物科技手段，对秦岭细鳞
鲑野生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
长期的观察、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秦岭细鳞鲑
野外种群与人工繁育种群之间基因交流充分未
出现遗传分化。［28］基因编辑后的动物，包括家畜、
宠物、野生动物等，其子二代及其后代是否会产
生变异，目前科学实验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
是，科学界并非一无所获，在基因编辑后的蚊子、
蜱虫、鱼类进行的若干大规模实践活动表明，其
后代产生变异的情况确有发生，但并不多见。［29］

但基因编辑后的动物胚胎会否产生变异，或者说
遗传物质是否稳定，目前尚无定论。在猪牛羊等
家畜育种领域，基因编辑作出了重大贡献，体现
在抗病、提高生产性能、改变牛奶成分、动物福利
和生物医学等领域。这些特征是否可以稳定地
多代遗传下去，尚不能肯定。此外，动物伦理和
社会接受度是与生物科技紧密相关的关键
因素。［30］

(四)挑战治理机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行
政权限不足

基因编辑涉及到遗传物质，对基因编辑的行
政管辖权是一个与生物安全紧密相关的议题。
2020 年 10 月通过的《生物安全法》并没有直接明
确我国负责管理基因编辑的行政机关，而是给出
了一个指引，要求采集、利用我国珍贵、濒危、特
有物种及其基因等遗传资源的活动，应当遵守我
国有关法律法规。①

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概括地将基因编辑的
管辖权交给特定机关，而是根据遗传资源的类别
将行政权限交给不同的国家机关。总结我国法
律法规已经明确主管部门的主要有如下三类: 第
一类，关于人类遗传资源的管理，主要权限在科
技部。2019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以行
政法规形式颁布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明
确: “科技部负责全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工作，其
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负责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管
理工作。”②第二类，对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与管
理，权限在农业农村部。2005 年 12 月，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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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通过的《畜牧法》明确: “农业农村部设立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负责畜禽遗传资源相
关工作。”①第三类，根据《种子法》，对农作物品种
的管理，权限在农业农村部。对林木品种的管
理，权限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②

在前面三类之外，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
主管部门的有如下两类。第一类，对野生植物遗
传资源的管理，我国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森
林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没有提及到遗传资
源问题，但按照属地原则对林业部门、农业部门
的权限进行了区分，林区内野生植物和林区外珍
贵野生树木的管理权限在林草部门，其他野生植
物的管理权限在农业农村部。③ 这两个部门目前
均没有就野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颁布专门的规
范性文件。第二类，对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管
理，我国法律法规尚不明朗。2016 年修订后，《野
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了与野生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有关的条文，并将遗传资源保护与对濒危野生动
物实施抢救性保护紧密关联。④ 在此基础上，《野
生动物保护法》也增加了野生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以及利用的内容，要求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有关野生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明
确要求建立国家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对原
产我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实行重点
保护。可以肯定，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获得了保护
遗传资源的权限。就目前的情况，这里的“利用”
并不能理解为“管理”，但能否将“保护”的权限延
伸到禁止基因编辑的范畴，也不能给出确定的答
案，因为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基因编辑实验活动目
前并不受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管辖。根据
2018 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分别成为我国野
生动物的主管部门。我国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是
否据此拥有了对涉及野生动物基因编辑活动的
管理权限，尚不能得出肯定性结论。

三、坚持生物安全原则修改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

以 CＲISPＲ － 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带
给野生动物保护规则诸多挑战，该如何应对? 这
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要议题。作为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科技研
发与实践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国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对世界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基于对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受到影响的考察，站在坚持生物
安全原则的立场，有针对性地提出三点建议。

(一)旗帜鲜明: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
态系统为首要目标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在经历从濒危物
种保护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转型的关键阶段。
基因编辑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这个转型，表现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目标的变迁之中。很长一
段时间内，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个目标占
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栖息地保护呼声的增加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推
动下，《野生动物保护法》应逐步向维护生物多样
性和自然生态系统倾斜，成为立法目标。2016 年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完成有着标志意义，意味
着“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
“建设生态文明”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为应对来自基因编辑的挑战，在三个立法目
标中，应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为首
要目标，经过基因编辑的野生动物将主要在实验
室、养殖场生活，此类生物进入自然界应被严格
限制。第一，逻辑上，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
态系统均主要依赖自然力量，但基因编辑并非自
然力量; 如果基因编辑野生动物的数量迅速增
加，会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由“量”到“质”的变化，
这个“质”变意味着失去自然力量的主导。第二，
技术上，尚无法证明基因编辑可有效避免非自然
遗传物质向自然界扩散。2018 年 7 月，在回应法
国最高行政法院依据先予裁决程序要求就欧盟
法( 转基因指令豁免条款) 给出解释时，欧盟法院
指出:以 CＲISPＲ － 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仍然
需要接受高级风险评估。在没有科学证明和良
好的生物安全记录之前，基因编辑生物与传统繁
育生物不能等同，二者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31］

第三，伦理上，基因编辑要求人类否定生物进化
的自然性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性，改变这些认知在
短期内并不现实。受宗教、政治等因素影响，伦
理变迁多意味着社会结构、经济利益体系的重
构，这在短期内蕴含着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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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分类: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物单
独归类

《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野生动物分为野外种
群、人工繁育种群两大类，无论将经过基因编辑
的野生动物归入哪一类都不适当，将其单独列为
一类最为妥当。第一，站在防止非自然遗传物质
向自然界扩散的角度，应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
物单独归类。基因工程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但是有数量众多的科学家或如“科
学家联盟”等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 基因工程的
产物向环境释放可能会带来生态或环境危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家长期密切跟踪农作物
领域可能存在的遗传物质环境释放问题，在考察
转基因农产品带来的市场优势和潜在危险后，有
研究人员指出:鉴于商业化带来转基因片段的自
然释放不可避免，由此带来很可能带来祸害或灾
难。我国应特别关注生物安全。［32］与农业转基因
技术在 20 世纪末面临的情形相似，将基因编辑
技术应用于野生动物，这是科技进步，人类很难
阻止其前进的步伐。但是，人类不应该放任自
流，需要对基因编辑的应用场景、应用方式，应用
后果进行规制。如果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物
纳入人工繁育种群，那么基因编辑所蕴含的生物
风险就会被掩盖。所以，基于生物安全的考量，
有必要将其单独分类。

第二，由于基因编辑技术还处于迅速发展阶
段，应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物单独归类，这是
伦理、技术的双重要求。通常认为，迅速发展的
技术多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通常蕴含着风
险，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使然。有观点认为
人类基因的商业利用会冲击社会公平与正义，产
生阶级或者伦理风险。［33］同样的伦理逻辑适用于
基因编辑野生动物，无论是基因编辑的对象是野
生动物，还是人类自身基因，伦理因素之外，技术
上都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2012 年，新一代基
因编辑技术的核心 CＲISPEＲ － Cas9 被发现，这是
一个分子工具，人类对其了解并不深入。作为
CＲISPＲ － Cas9 的两位发现者之一，美国加州伯
克利大学教授珍妮弗·道德纳曾经向媒体承认:
CＲISPＲ － Cas9 很可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应
特别警惕对哺乳动物胚胎编辑的未知后果，研究
人员在使用 CＲISPＲ － Cas9 实现特定科研目标之
前要对未知风险有所准备。［34］( P205)

第三，为防止恶意编辑野生动物基因的发
生，应将基因编辑过的野生动物单独归类。假定

所有 CＲISPＲ － Cas9 的使用者均为善意，这是大
部分科研工作的起点。但是仍然需要避免在实
验过程中出现恶意编辑野生动物的情况发生，或
者让基因编辑技术掌握在不法分子手中。美国
科普作家悉达多·穆克吉曾经在著作中预言:
“假如错误的基因被导入错误的生物体，那么这
样的设计会导致生物学或者生态学的灭顶之
灾。”［35］( P370)将基因编辑应用于人体胚胎，这是
多数国家法律、伦理、宗教所不能容忍的。但对
哺乳动物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不会受到太多的
限制，但这正是危险所在。

(三)刚柔并济:在生态环境部监管下推进遗
传资源利用

面对基因编辑带来的利益与风险，法律规制
的核心是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达到平衡。
如果约束过于严格，会影响到科研活动的活力、
生物科技企业的利益，进一步阻止我国科技水平
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如果缺乏有效监管，放
任基因编辑野生动物任意发展，会带来不可预计
的生物风险、伦理风险等，也会带来科研工作者、
企业间的恶意竞争，影响到我国生物科技能力、
产业创新能力和我国的综合国力。

适当的监管者是有效监管的前提。对于何
为“适当的监管者”，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17 条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我国理论界、实务
界出现了两种倾向，值得关注。第一种倾向认为
监管基因编辑是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职责。如
果参照转基因技术的立法经验，将基因编辑应用
于野生动物，这类活动应由我国的林草部门、农
业农村部门分别负责管理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17 条要求: 野生动物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有关野生动物遗传
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野生
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该条款的设置正是遵循
着此思路展开的，但是此条款的问题在于，野生
动物主管部门有“制定规划”的权力，但是没有对
遗传资源利用的管辖权。尽管没有明确，但是从
“制定利用规划”的表述中可以引申出野生动物
主管部门对基因编辑事务的监管职责，这是为了
履行法定义务的要求。

第二种倾向认为监管基因编辑是生态环境
部门的职责。与编辑农作物、农业动物种质资源
的行为性质不同，编辑野生动物的基因是对自然
生态要素的直接改变，存在着将非自然的遗传资
源向自然界扩散的可能性。依照 2018 年 8 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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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生态
环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第 3 条第 6 项，生态环境部有职责“监督生
物技术环境安全，牵头生物物种( 含遗传资源) 工
作，组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参与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第 4 条第 7 项，生态环境部自然生
态保护司( 也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办公室、国家
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负责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对比两种倾向，可以得出结论: 将基因编辑
应用于野生动物，这类活动直接涉及遗传资源，
属于生物物种工作，应由我国生态环境部牵头负
责。由于该类活动属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
范畴，应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应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中应予以明确。

由于野生动物遗传资源蕴含着内涵极为丰
富的、功能极具独特的、难以估量的科研开发价
值。将基因编辑应用于野生动物，将对人类寻求
新型食品、药物、材料等带来具有革命意义的新
发现。这是人类作为整体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
战，与之相关的伦理、法律必须随之调整。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英、欧盟、日本等发达
经济体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生物企业、非政府
组织等均高度重视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
开发工作，CＲISPＲ － Cas9 的发现与广泛使用便
利了基因编辑活动的开展。发达国家通常采取
三步战略: 一是加速收集野生动物的遗传资源，
建立国家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库并以战备资源予
以保存;二是制定较为完善的国家野生动物遗传
资源法律保护法规，防止遗传资源流失; 三是组
织科技力量开展生物遗传资源产业的研发，通过
国际专利保护自主知识产权。［36］( P81)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不应放弃基因编辑野生
动物带来的商业利益。面对新科技的挑战，在加
快建设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库的同时，我国应在基
因编辑领域有所作为，以保障人类整体利益、长
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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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egislation Ｒesponse to Gene Editing Wildlife
under the Biosafety Principle

Wei Decai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Abstract: Gene editing presents a dual identity when it is applied to wild animals: one is the savior of endangered wildlife indi-
viduals or species，and the other is the reformer of the ethical standards that human beings follow to protect wild animals． In this
context，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ene editing wild animals and the current related laws in China，which presents its im-
pact on the Wildlife Protection Law in such aspects as changing the objective order，changing the classification basis，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classification，and challeng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China’s Wildlife Protec-
tion Law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s follows: taking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and natural ecosystems as the
primary goal，classifying the wild animals edited by genes separately，and allow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on the premise of ensu-
ring effective supervision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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